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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秦女士在丈夫因病去世
后，愈发意识到自己在养老照护与紧急医
疗救治方面面临的现实风险。她所处的
境遇，正是千万无子女或子女无法履行赡
养义务老人的缩影。“这类人群的核心困境
在于法定监护人的缺位。”北京律维银龄研
究与服务中心执行主任陈亚辉解释，“当老
人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后，从紧急救
治的签字，到财产的管理，再到身后事的处
置，每一步都可能面临‘无人可托、无据可
依’的僵局。”

这种“无人管”的深层焦虑，也发生在
此前备受关注的蒋女士身上。2025年末，
蒋女士突发疾病去世事件引发关注，根据
媒体报道，蒋女士突发脑溢血昏迷后，因无
近亲属签字，医疗决策与费用支付一度受
阻，在经历两个月的波折后不幸离世。而
她留下的数百万元资产，竟连为其购置一
块安息之地都程序艰难，集中暴露了缺乏
养老规划可能导致的医疗决策真空、财产
处置失控、身后事安排失语、照护与情感支
持缺位等系统性风险，对独居、无子女或家
庭支持薄弱的群体尤为致命。

遗赠扶养协议曾是解决这一困境的传

统方式，然而这种方案存在结构性风险。
“这些方案只能解决财产的传承问题，所附
的养老条件，基本全靠遗嘱受益人或受赠
人的道德自觉，无人监管，容易使老人陷入

‘人财两空’的境地。”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
证员李青说，“从扶养人角度看，老人寿命
越短，扶养人反而能够更快得到财产。”这
意味着，仅凭单一法律手段，老人的人身照
护质量与财产安全性均难以得到稳定可靠
的保障。这个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印
证。1 月 6 日，《北京晚报》在《这些老人为
啥把遗产留给“外人”》一文中披露，近年来
北京法院受理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纠纷
呈爆发式增长，仅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近两年相关案件的同比增长就高达
36.54%和111.27%。

因此，秦女士的焦虑真切而具体：突发
疾病手术，谁来签手术同意书？需要长期
照护时，如何保证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能用
在自己身上并保障生活质量？当生命走向
终点，遗产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妥善分
配？这些独居或无子女老人共同面临的现
实困境，突出体现了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在
独居老人照护保障上的“制度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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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疾病送医无人签字、晚年生活没人照料、身后事没人打理……这些养老问题不仅让无子女老人犯愁，连法官都
觉得难办。1月6日，一篇《这些老人为啥把遗产留给“外人”》的媒体报道揭示了北京无子女老人的无奈，独身老人养老难
题及财产纠纷具有普遍性，也是司法判决上的难题。据悉，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在探索一种结合“特殊需要信托”与“意定
监护”的新模式，试图为这一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72岁的独身退休医生秦女士（化名）近日就完成了这样的安排。

秦女士是北京某著名高校附属医院的退休医生，独身无子女的她，通过通州区落地的“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一
体化方案，解决了养老后顾之忧。这是城市副中心继全国首个住宅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后，在特殊需要信托应用
于民生保障领域的又一次新探索，破解无子女老人群体普遍面临的“无人可托”的困境。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城市副中心正在
探索的“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模式，在
秦女士的案例中进行了实践。

该案例中，中国外贸信托有限公司担
任信托受托人，负责财产的专业管理与支
付，确保资金安全并专款专用；北京律维银
龄研究与服务中心担任意定监护人，负责
日常生活事务与医疗决策等工作；秦女士
的堂侄女担任监护监督人和信托监察人。
这一“三方服务、一方监督”的模式，通过多
角色协同、多机制联动，实现全周期保障，
解决了秦女士在紧急医疗救治、长期照护
与身后安排三个关键阶段可能面临的复杂
情形。

紧急就医如何保障？破解“救命钱”与
“决策权”难题。“这个方案创新采用‘委托代
理+意定监护’双授权模式，破解了既有的意
定监护生效需1至6个月法院判决的‘空窗
期’难题。”陈亚辉通俗地解释说，“意定监护
人角色需经法院宣判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才能生效，这
个过程最快也要一个月，在老人突发疾病送
医时根本来不及。在本案例中，监护机构可
依据委托代理协议立即代签手术同意书。”
陈亚辉进一步介绍，秦女士的方案中，还专门
设立了“医疗保证金”——一张存有数万元的
银行卡，卡由监护机构保管，监督人秦女士的
堂侄女掌握密码，紧急情况下可共同即时刷
卡付费，监督人无法到场时还能远程授权；保
证金用完后，信托内的“医疗支援金”可接续
支付，解决“有钱花不出去”的困境。

长期照料如何安排？确保财产用于老

人切身利益。秦女士有居家养老的需求，
方案特别安装了云端监测预警设备、主动
安全呼叫设备和被动监测设备，“哪怕老人
在家突然晕倒，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并
响应。”陈亚辉表示，监护人会根据秦女士
的意愿选择养老机构、协调日常照料，所有
决策均需接受监督人的全程监督，确保照
料质量。

身后事务如何规划？明确意愿避免执
行难题。方案创新性推出“身后事务特别
授权书”，填补了现有制度空白。“意定监护
管生前，遗嘱管财产继承，但身后的殡葬安
排、户籍注销等事务，此前没有专门的法律
文件授权。”陈亚辉解释，这份特殊授权书
明确了秦女士的殡葬意愿、财产处置细节，
确保“身后事”也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执
行，避免了类似蒋女士身后事务无人承接
的尴尬。

本案例的委托代理和意定监护协议、（医
疗）生前预嘱声明书、售房委托书、身后事务
特别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均经过北京市长安公
证处公证，确保了法律文件的真实、有效。

“这一模式通过‘信托管钱、监护管事、
监督管风险’的分权制衡结构，用法律合同
固化各方权责，从源头规避了传统模式下常
见的道德风险。”盈科（通州）律师事务所陶
奕律师说。简而言之，“管钱”的机构无权干
预具体照护决策，“管事”的机构其支出需符
合约定并接受监督，而“监督”方则确保前两
者的权力不越界、责任不落空，三者各司其
职、相互制约，旨在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保障
机制。

“无人可托”的焦虑与“有钱难用”的风险

“信托+监护”组合拳 织密养老安全网

五类人群可受益
为应对养老困局提供新模式

“这个方案是面向相当大比例的老年人群体
的普惠性解决方案。”陈亚辉提炼出该方案的五类
适配人群：一是无子女或失独老人；二是子女为特
殊群体的“老残一体”家庭；三是子女长期在海外
的空巢家庭；四是与子女有矛盾、无法依靠子女养
老的家庭；五是有自主养老规划、不愿麻烦子女的
新型养老观念人群。

“我们正致力于完善这一服务模式，希望未来
能形成一套可操作的标准，为更多地区应对类似
养老问题提供参考。”通州区区长助理、政府特聘
专家林巍说，副中心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
金融”服务标准，包括“三方服务、一方监督”的理
论框架、“三个阶段、两个方面、十二个问题”的养
老规划自查清单，以及信托机构与监护组织协同
的工作流程，未来还有法律文书模板等。林巍进
一步介绍，“自查清单覆盖了紧急医疗救治、失能
长期照护和身故善后三大阶段，每个阶段均从财
务安排和生活事务两个维度切入，共设十二个关
键问题，既能引导老人启动规划，也可用于检验养
老方案的完备性。”

未来，通过完善标准化合同与操作指引，这一
模式有望为更广泛地区提供经过实践检验的系统
性样板。

从单个案例到社区试点
探索规模化推广路径

2025年 4月全国首单住宅类不动产信托财产
登记试点在通州落地，验证了信托在残障照护领
域的实际可行性。

在此试点经验基础上，通州区迅速成立“两
区”金融创新专班，启动“特殊需要信托走进社区
活动——通州行动”，向社会推广普及以“特殊需
要信托+意定监护”为核心的终身照护模式，并探
索其规模化推广的可行路径。半年来，该活动已
吸引 20多家市场主体参与，开展社区宣讲 26场，
覆盖 12 个街道乡镇，服务老人近千名，收集有效
需求线索 40 多条。随着服务对象从残障子女家
庭到独居老人群体，特殊需要信托的应用场景逐
步拓展，秦女士案例作为此次探索过程中的代表
性实践，也为信托服务民生保障的规模化推广提
供了新的鲜活经验。


